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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116533广而告之

招标公告
永康市西溪镇石江村水稻产业提升工程，根据工程实

际需要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拟向社会公开招标。现将报
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：新建机耕路、灌排渠道、盖板涵等工程。
二、工程造价：约59万元。
三、资质要求：应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

及以上资质等级的企业，项目经理须由贰级及以上水利水
电工程注册建造师资格的人员担任。

四、报名时间：2016年11月14日至11月15日16时止。
五、报名地点：浙江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

司（永康市丽州南路58号四楼）。
六、联系电话：0579-89262188，18329082686（黄先生）。
七、施工企业报名时需携带下列材料：介绍信、企业营

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复
印件加盖公章并装订成册。

永康市西溪镇人民政府
浙江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

2016年11月10日

诚招收费协管员，户籍要求：金华
地区；年龄：18-30 周岁；学历：高中及
以上；身高：男性 170cm、女性 160cm
以上。年薪4万元，缴纳社会养老保险
和人身意外险。

报名时间：即日至 2016 年 11 月
14 日止（携近期二寸免冠照 1 张、学
历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）。

报名地点：永康市江南街道上园
村（永康高速公路出口处）。

联系电话：0579-87581601

金丽温高速公路诚聘

新训教练员若干名：热爱教练

事业，5 年以上安全年资，高中以上

文化，经学校培训合格后安排上岗。

地点：经济开发区九鼎路 39 号

（先行驾校）。

电话：13806774238 527088

13588600127 590127

省“十佳”驾培机构

先行驾校诚聘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和国家发改委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的有

关规定，永康市物价局将按国家发改委《天然气利用政策》（国家发改委 2012 年

第15号令）、《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

〔2014〕467号）有关文件规定，依程序召开永康市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价格改

革听证会。现将听证会的听证人、参加人、旁听人员的名额、产生方式、具体报名

条件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会听证人5名，由永康市物价局指定工作人员担任。

二、本次听证会共设听证参加人 16 名，由消费者、经营者、与定价听证项目

有关的其他利益相关人和其他人员组成。

（一）消费者代表 7 名，在本市管道天然气供气范围内公开征集。报名条件：

1、常住永康市管道天然气供气范围内年满 18 周岁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享

有政治权利，家庭使用管道天然气的公民。2、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，能代表一部

分消费者的意见；具备调查研究、分析问题和语言表达能力；能遵守听证会各项

纪律和注意事项。凡有意参加者，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，持本人身份证

和复印件(一份)，到永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（地址：城南路 329 号，市江南

工商所二楼 204 室，联系电话：87139734）黄晓君同志处报名，最终名单委托永

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按照随机抽取方式确定。报名日期截止后，报名者

不足7名，余额委托永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推荐产生。

（二）经营者代表1名，由永康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产生。

（三）政府部门及其他人员8名，由人大、政协、市府办、财政局、建设局、民政

局、消保委、永康日报社等组成，并由永康市物价局聘请。

三、听证会旁听人 5 名，委托永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从消费者报名的

其余人员中推荐产生。旁听人员不得发言、提问，不得有妨碍听证秩序的行为。

四、参加听证会的新闻媒体，由永康市物价局邀请。

五、其它事项：有关本次永康市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价格改革听证会的信

息,将公告在中国·永康门户网站[http://www.yk.gov.cn,政府信息公开——

永康市发展和改革局（物价局）]。

永康市物价局
2016年11月11日

永康市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价格改革听证会公告（一）

项目编号：2016074
招标公告

永康市南溪大桥工程施工监理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
定，拟向社会公开招标，现将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：本项目建设路线全长 367 米，南溪大桥
全长 267 米，其中主线桥（108+80）米独塔双索面钢箱梁斜
拉桥，宽 40 米。三条引桥共长 75 米，宽 33.5 米，西侧主线
接线道路长 100 米，宽 33.5-39 米不等。项目总建设面积
23602.35平方米。

二、工程地点：永康市溪心村四环路跨越南溪处，西交
望江路与四环路衔接，东交龙川东路。

三、工程概算：约1.5亿元。
四、资质要求：1、投标人要求具有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

工程甲级监理资质；2、拟派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需由取得
市政公用工程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的人员担任，截止
报名时间前 10 年内（以竣工验收报告日期为准）有完成过
一座具备通车条件且单跨不少于 100 米的桥梁（或单跨不
少于50米的钢结构桥）工程业绩。

五、报名时间：2016 年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15 日(8:30
-11:30，13:30-16:00，双休日除外)。

六、报名地点：永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永康市金城
路518号<汽车东站大楼8楼>）。

七、联系电话：0579-87180777、13515796436
八、企业报名时需携带材料详见：http://www.ykztb.

com。
永康市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2016年11月11日


